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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数字技术不仅对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已成为社

会结构的一部分。劳动是社会实践的典型形态，是分析数字社会结构与秩

序的重要领域。本文依据结构化理论，设计了案例研究的程序，设计了基

于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的分析框架，对 D 平台 Y 直播间的销售劳动展

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展现直播销售员在“做数据”过程中面临的数据环境以

及个体应势而生的系统意识和劳动策略，挖掘出了平台数据所具有的资源

配置与工具权威双重属性，以及这两种形态的数据参与塑造数字劳动的实

践过程。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了数据劳动的基本逻辑，阐释了数字劳动

秩序如何形成、劳动者如何在平台权力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两个相辅相生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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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做数据”一词容易令人联想到以数据为劳动内容的专门化工作，然

而现已成为数字劳动的重要维度。简单来说，“做数据”是吸引用户注意

力、积累受众操作痕迹的劳动过程。数据“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平台

是否能获得优质的数字资源，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数字劳动者工作流

程设定与劳动效果评价的依据。

互联网平台是数字劳动发生的重要空间，依附于平台生存的低技能

体力劳动者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关注 [1-2]。此类劳动者处于数字化工作链条

的“末端”：一方面为技术系统所“使用”，通过快递巴枪、抢接单系统等

接入平台服务供给链条以便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以“零

工”身份参与“去雇佣化”的劳动关系 [3-4]，看似来去自由，实则受制于平

台的重重规约。以受困于技术控制的劳动主体及其薄弱的劳动权益保障

为热点议题，该领域已积累了不少有洞见的研究成果 [5-7]。

然而还有一类数字工人与之不同，它们并非以零工身份在平台中从

事计件获酬的劳动，而是以平台为工作空间。换句话说，平台对于这类劳

动者来说并不是任务分发者，而是为劳动过程的推进提供必需的媒介和

数据环境。关于这类“非零工”型劳动者尚无充分的学术积累。近年来火

热的直播带货销售员①便是观察此类劳动形态的典型窗口——他们与电

商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后者则必须“逐流量而居”地在商业平台开设

直播间进行日常销售工作。与传统的网络商城式销售模式不同，“做数

据”“引流量”是直播销售员的基础工作内容。“流量”及其代表的数据

环境对于数字化劳动的意义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有趣话题。

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作用已经在催动价值

增殖、赋能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优化社会分配等角度得到了论证 [8-9]；在劳

动社会学分析中，也有研究从数字劳动的双重性出发，指出了数据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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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定，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委托，中国就业培训

技术指导中心于 2020年 5月公布了包括“互联网营销师”在内的 10个新职业。



能够帮助算法进行优化迭代。然而在现有实证研究中，数据有时是有价

值的劳动产品（如受众劳动 [10]、标注劳动 [11]），有时又是劳动过程所依赖的

材料或管理资源 [1]，理路并不清晰。“做数据”的具体路径如何?数据在劳

动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平台及其提供的数据环境对数字劳动生产秩序

的形成有何意义？这些疑问构成了本研究的发问起点。本文将以互联网

直播销售劳动过程为分析对象，基于 D平台 Y直播间的案例研究来回答

这些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1. 文献回顾：数据、技术与生产劳动

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商业平台得以运行的物质基础。已有

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如何将数据元素纳

入论述体系，同时也注意到了数据在真实劳动世界中对技术权力强化所

发挥的作用。

（1）生产力与分配：数据要素引发的理论话题

文字、符号、操作痕迹等数据作为人们在互联网世界中的原始行为

记录，承载大量有关事物性质、特点和变化的信息，已经被判断为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生产要素 [12]。现有研究从生产力的几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首先，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13]。数据可以是劳动对象——信息技术

对海量操作痕迹的有效集聚与运算，使得这些数据资源成为产业链条上

的基础产品和原材料 [14]，由此扩展了可处理与利用的客体的深度与广度；

数据还是劳动工具的必要构成——基于大数据的算法、软件服务等基础

设施成为社会生产的必要手段，充当劳动者将自身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

上的物质中介 [15]，提升了信息与服务的集中效能与配给效率。尽管不同

学者对数据生产属性的看法存在一些争议，一些人认为数据只是闲暇行

为的附属物而将其排除在劳动创造的价值之外 [16]，另一些则将数据生产

行为划入生产性劳动 [17]，但数据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内在构成已成事实，并

作为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对生产组织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18-19]。其次，数

据对劳动力提出新需求。具备数字素养、掌握数据操作与控制等高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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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逐渐成为“将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实现数字化结合，从而高效地创造

新的劳动产品”之必须 [14]。除软件开发等专业技能外，数据加工、算法逻

辑、分析思维等隐性知识与“无身体”思维组织技能也逐渐成为劳动力的

内在要求 [20-21]。此外，数据要素的分配也是关键问题。数据的决策力与价

值建立在聚合效应的基础上，数据生产者、处理方与获利方等多重主体

在此过程中关系模糊，使得数据产权难以清晰界定，其分配只能交由市

场处理；数据垄断背后的个人注意力被无限剥削、隐私暴露与信息安全

等也值得担忧 [22]。研究者大多数从分配正义角度出发，指出数据分配应

遵循市场决定贡献、贡献决定报酬的原则 [23]，但也只能从确立产权机制、

建立数据竞争制度 [9]、数据公共化 [24] 等理论与制度构想的层面上思考出

路。其实，现下对分配问题的讨论主要与数据产生的商业价值和利润联

系在一起，然而马克思曾指出，分配不仅仅指财产，还涉及生产工具 [25]33。

这个问题由于数据兼具劳动产品与劳动工具的属性而更显棘手，数据分

发问题的复杂性便是表现之一。

（2）以数据为基础的算法权力

在“数字劳动”范畴中，作为行为痕迹记录的数据往往与媒介受众的

“无酬劳动”联系在一起 [26]，然而有不少实证研究证明“痕迹劳动”还与

劳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有关 [27]。数据及其利用方式如何帮助消解价值生

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是数字劳动研究的重点议题，现有分析路径与数据

的两种形态有关：

其一，作为管理资源，数据记录充当了劳动控制的实施依据。算法可

以对平台工人的生产过程进行实质管理，实施任务分配、操作监管等控

制手段并利用动态数据保持这些手段的循环升级 [28]，如外卖骑手除了运

输劳动外还从事数据采集劳动，其劳动结果会反过来帮助平台约束骑手

的工作流程。此类话题大多落脚于对算法黑箱效应的揭露和对技术异化

的批判，揭示出技术权力隐蔽地攫取了劳动自主性与劳工权益，主导了

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 [29]。但是，这一分析方向逐渐拘泥于劳动过程理论

的传统叙事，强调技术权力的外在性而忽略了权力落实的发生细节。其

二，作为劳动加工对象，大量的数据处理工作使相关劳动者沦为技术的

附庸物。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数据标注员 [30-31]，他们直接服务于

算法，所产出的数据供人工智能产业作为“燃料” [32]，因而被认为处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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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劳动序列的最低端 [33]。学者们从“幽灵劳动” [34]、“认知劳动” [35] 等角度

出发予以分析，研究结论仍以平台技术控制下主体性的侵蚀，以及随之

而来的劳动关系变迁为主，如人的认知系统被标准化以便于监管，劳动

者、监工与雇主关系的隐蔽化等。

有关数据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数字劳动研究先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和蒂兹纳·泰拉诺瓦（TizianaTerranova）很早便将产出数据

的活动视为广义数字劳动的一个从属范畴 [36]，只因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

及其使用价值与经济价值越来越凸显，数据劳动（Data Labour）近来开始

获得分析上的独立性。研究现状提示，许多有关数字劳动的争议与难题

根源就在于数据同时具有物质属性与工具属性，前者是指数据作为原材

料充当劳动产品和下一步的加工对象，后者指数据的分类与分发方式成

为数字时代“泰勒制”的基本要素，维持着算法与“算计”。这种双重形

态及其模糊不清的边界既给数据生产要素的理论化带来困难，也束缚了

对现实问题的分析。 

2. 配置与权威：一个分析框架

文献启发我们，物质资料与权力工具可以是思考数据作用机制的两

个维度，同时，算法权力掌控劳动过程的分析角度虽有益，但过多强调数

字技术作为规训的实施方，缺乏对技术究竟如何被实践的下游过程的阐

释。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关注到“组织”如何中介性地弥补算法无

法达到的空间 [33]。本文则关心劳动者个体——他们是如何与数据互动并

参与数字技术权力的再生产的，尝试从结构化理论视角解析数据如何充

当技术权力与个体行为的媒介。尽管阐述细密但模糊不清的结构化理论

被认为只能当作研究逻辑而非研究程序的来源 [37]，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

放弃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那种适用于所有地方的“一般本体

论”，通过一些概念手段给出研究现象以特殊性，那么结构化理论会对实

证研究更友好 [38]。

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研究框架。首先，上文已阐明数据作为生产资

料既是产品、原材料，也是算法管理的依据，所以数据应当被理解为“资

源”而非仅仅是“资料”；其次，可以将数据及其技术处理视为一种社会

结构要素，因为现下它们已经充当了“特定的时空限制下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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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是结构的构成成分，包含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

源，前者是实体的、可供使用的客观物质，后者是非实体的手段与方法，

客观上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两种资源共同构成了

“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调配与控制着人类实践。依此将数据资源的两

重属性进行理论化设计：源源不断产出的数据痕迹是数字平台运营与协

调配给的基础性物质材料，充当了配置性资源；数据的分类、匹配与分发

手段的单向性决定与隐含的支配关系又令数据成为一种权威性资源。数

据资源不仅作为数字劳动者行动情境的基本条件和中介发挥作用，它自

身也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劳动者的数据行为则既依赖数据资源，又依赖

再生产着数字社会的结构（见图 1）。

 
 

平台数据
(资源)

结构

物质资料 (配置性资源)

管理工具 (权威性资源)

约束/中介

再生产

数字技术 数字劳动过程

“做数据”
(有意图的行动)

行动

图 1    结构二重性分析“做数据”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初步设计这一分析框架，兼顾数字技术和劳动者所反映的结

构二重性特征，以期弥补对算法制约力带有决定论色彩的强调，和数据

概念在现有研究中的抽象化使用。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描述

本研究以 D平台直播间销售员的劳动过程为内容进行案例研究。销

售员在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劳动力结构转型时期就是最具研究价值的职

业之一 [39-40]。近年来“带货网红”“网络主播”等新型岗位吸纳了大量就业

人员，也逐渐为大众所熟悉。这使得该群体及其所蕴含的新兴劳动趋势

具有较大的分析潜力。

案例研究是一种善于回答某项正在发生的事件“怎么样？”“为什

么？”，并探索事件背后重要的情境条件的研究方法 [41]19-21，其中的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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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适宜分析直播销售劳动这样具有启示性与批判性的日常事件。所

选择的 Y直播间有其典型性，首先它生存的 D平台是月均活跃用户数量

最大的直播平台之一，已带动包括带货主播在内超 3000万就业机会 [42]；

其次，电商直播“玩法”分类为“头部”“腰部”和“尾部”，其中头部主播

（如罗永浩）自带流量与产品资源，对购买行为有极大影响力，“腰部”次

之，且“腰部以上”主播需要数百万启动资金，门槛很高，绝大多数直播

间在“尾部”，销售数据极大受限于平台的流量分发，Y作为“尾部”直播

间便是观测数据与劳动互动过程的良好范例；其三，Y直播间正在经历由

传统网店销售向直播销售转型的过程，职员对不同平台的规则差异有清

晰的感知，适应平台环境的过程有助于研究者观察与研究主题有关的情

境条件。所选案例提供较丰富的资料数据，兼具理论上的重要性与研究

的现实可行性，为分析者提供了理论输出的依据。

在分析策略上，本研究预先构建了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

但为避免循环论证，计划一边运用案例材料对框架进行检验，一边对案

例呈现的故事进行概括并推演延伸到相似情境，即实施分析性归纳 [41]52，

提炼出有解释力的相关概念以达到“走出个案”的目的。所使用的材料

中，一手数据源自于 2021年 9月至 12月陆续获得的观察笔记与访谈记

录，此间研究者以“打杂者”身份参与每晚的直播活动以实现参与式观

察，在直播空闲期间对全部 7名职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参与了三次直播复

盘会；二手资料包括 Y公司职员学习直播技巧时使用的教学视频和攻略

等大量视频与文字资料。多来源数据构成三角证据来源以保证研究的建

构效度。 

四、“做数据”：运行一个有效直播间的劳动过程

自直播带货兴起后，许多电商纷纷向短视频与直播平台转型，Y公司

也不例外，他们发现网上商城购物模式下销量逐渐下降，遂将原在 J商城

中的店铺关闭大半，招聘了新职员转向 D平台。D平台上的直播间并非

一开始就能获得流量、顺利销售。一个直播间从开播到初步稳定，需要经

历入驻和起号两个基本过程，不同过程的数据各有不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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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驻：使劳动内容与数据环境相匹配

只要具备一定的经营资质并知晓平台要按销售额收取定量的“技术

服务费”后，电商公司就可以开启直播带货了。Y直播间首先面临如何适

应新的媒介环境的问题，此时，“做数据”是指将劳动内容与媒介情境的

要求匹配起来。

（1）媒介形态对劳动内容的限定

直播媒介的信息呈现有自身特征，一是具有不同于图文、短视频式传

输的实时性、逼真性和强互动性，能提供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众可以通

过弹幕提问发言并立即得到反馈，更易被唤起愉悦和感知信任；二是观

众所能看到的直播并非来自搜索，而是由算法进行推介，智能平台基于

对海量用户及其行为的实时动态监控和算力实现内容推送，受众获得的

是依个人兴趣的、定制化与异质化的信息。这使得销售目标群体不再是

那些带着购买意图直接搜索产品的消费者，而是只有潜在购买可能的直

播受众。劳动内容遭遇断裂性变化，日常工作流程和劳动方式都被媒介

设计形式所重新框定。

“……之前是图文形式，淘宝京东这些就通过图文去卖东西的。以前

京东店铺有美工、客服、运营，美工和客服，现在做直播了，有两个就被裁

了。公司陆续招了几个主播，运营有一个转型做直播带货了，但是一切都

得从头学。”（负责人 D 访谈记录）

“淘宝的用户都是搜索进来的，说明进来的人都是有需求的人，很容

易下单。直播用户是被系统推过来的，只是有可能会买，大概率不会买，

所以我得用话术追着他们买，我的介绍就特别重要。”（运营 Y2 访谈

记录）

工作内容与职责需要更新以适应新的劳动场景，主播和运营是直播

带货的两个核心岗位。主播负责在镜头前展示产品、与用户互动，其工作

目标是通过肢体和口头语言的持续输出来吸引注意力、制造购买需求以

及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运营需要完成撰写脚本话术、规划售卖流程、

复盘直播数据等任务。劳动内容的彻底更新使得曾经的工作经验几乎没

有帮助，劳动技能需从头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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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格式”对劳动秩序的规范

源源不断的数据常被称为流量，它指用户终端上接收信息时所消耗

字节的数字记录，是对数据交换现象（用户既获取数据也提交数据）的量

化反映。不同平台对流量的设定模式不同，如某条微博的点赞、转发和评

论便是某 ID的三个流量指标。可以将这种对输出数据的特殊设置称为

“数据格式”。D平台的数据格式十分细致，包括用户在某直播间的停留

时长、关注、加粉丝团、弹幕互动、抢红包等，以及购物页面中的购物车

点击、商品点击、收藏和真实购买行为记录。这些用户操作数据被当作

直播间的劳动成果记录下来，由系统转换为更直观、可分析的格式呈现

给销售员（见图 2）。
 
 

直播数据看板主屏

直接劳动成果数据

累计成交金额
成交件数
成交人数。
曝光-点击转化率
点击-成交转化率
千次观看成交金额
成交粉丝占比
实时在线人数
累计观看人数
新增粉丝人数
人均看播时长

以时间为间隔的分析性数据

近 5 分钟数据摘要

每 3 分钟互动趋势变化折线图

以 10 分钟为间隔的成交订单来源趋势

成交用户与看播用户特征画像

直播、视频、
橱窗、搜索

性别、来源地、
年龄、······

进入/离开直播间人数
新增粉丝数
评论次数环比增减

图 2    直播时运营需要分析的数据看板
 

图 2中的劳动成果数据对销售劳动秩序做出了规范和限定，销售员

的行动意图也因此十分明确，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就是将每一项格式

规定的数据“做”好，并将这种意图贯彻进劳动过程：

“直播间吸引流量的话术一般就是这么几个：先强调送福利——

比如强调新粉的福利，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人手一个免费送——这样大家

就会停留下来看嘛，做停留时长；然后引导关注，告诉老铁们进来赶紧点

关注，只要超过 300 人关注就送，不够就不送，这样的关注率就上去了；接

着告诉大家我们的产品多便宜，让他们去天猫京东上看他们卖多少钱，打

折后也要 39 元哦，我直播间只需要 19.9 包邮到家，还送小礼物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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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下单率；然后是介绍产品的具体信息，保证产品质量；最后倒数补仓，

告诉大家库存就 100 份，准备开抢啦！最关键的是问有没有抢到的，没抢

到的稍微等一下，我再申请一波库存。我这么一说，大家还会再等待，停

留时间就更长了。”（负责人 D 访谈记录）

可见尽管最终是为了卖货，但销售劳动的直接目的其实是完成各项

数据输出指标。在人均看播时长、成交率等数据格式的规定下，主播被要

求对身体景观（如外貌、表达）进行整饬，扮演本不真实存在的亲切或激

动、幽默或朴实来吸引眼球或达成情感连接，以此赚取累计观看、看播时

长、新增粉丝等数据；运营则紧盯数据变化曲线，根据成交趋势图、用户

特征、成交率等数据实时调整直播策略。被平台算法所分类和梳理过的

数据成为直播销售流程的全部依据。 

2. 起号：使数据劳动被系统“看到”

在设置好能够输出与处理直播内容的岗位后，直播间就正式进入

“起号”时期。此间，Y直播间度过了“新手扶持”和“引流”两个阶段，劳

动目标是在平台系统的监测下展示出合格的数据表现，在符合平台规则

的前提下赢得流量。“做数据”此时指直播间产出大量数据来“打标

签”，即让自己在系统“眼中”的形象清晰起来，进而获得自己想要的流

量类型。平台并不会放任入驻商家自由经营，而是始终进行监控与引

导。从主播的表现到直播间布置陈设再到运营的数据设置，劳动过程的

所有动作都经由平台内部的操作系统记录和计算。对于平台来说，这种

监测的根本目的是激发卖家店铺的流量和转化率以便提高“技术服务

费”抽成，同时保障在直播间下单的用户获得良好的购物体验，确保平台

用户的稳定增长，这对于数据的可持续供给非常重要。

（1）新号扶持与“标签劳动”

新开直播间依赖以监控为前提的扶持帮助，若没有这种监控，再久的

直播也是无用功，这与既往观念中技术监控的约束性和负面感受不完全

相同。Y直播间一开启就被识别为“新手”，获得了 D平台的“新手礼

包”：流量。

“开直播都会有新人礼包，就是首次开播会给你比较好的流量，但是

你要表现好一点，比如视频画质要清晰，时长最好在 15 秒—30 秒之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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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话要在两小时以上，太短会被认为内容欠佳，不会把流量推荐给你。

有时候新号开播没一个人进来，主播和卖家的积极性大受打击，这时候平

台甚至会派一些“大头娃娃”去撑撑场面，就是机器人，头像全都是大头

照，有几个大头娃娃在会暗示主播，别紧别担心，有人看的。但其实只是

机器人。……机器人还有一个任务是看我们播得怎么样。”（运营 Y4 访

谈记录）

“平台的扶持规则是这样的，新号开播会有扶持政策，把你当作小学

一年级的水平，给你出简单的考题并且提供便利条件，让你能够成长，比

如第一天你成交 5 单就算表现很好了，能获得推流；第二天你成交 10 单，

到二年级水平，它依然会扶持你；第三条你流量多了，成交 100 单，那么平

台会认为你已经成长起来了，不需要扶持了；如果你没有接住这个流量，

第四天你流量又跌回跟第一天一样，平台就不再会扶持你了，因为它默认

你不再需要帮助了。你要从谷底再慢慢递增，花的代价是刚开始的很多

倍。”（直播学习资料）

不难看到这种扶持性监测仍逃不开质量监控的深层逻辑：系统监控

对于起步阶段直播销售员的真正意义在于提供“养号”的机会，也就是在

系统的“注视”下表现出良好的直播状态，向平台证明自己是一个诚信经

营、敬业的卖家。但除了劳动监管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系统监测是确立直

播间与平台之间“数据交换”方式的必要前提——扶持时期所输出的数

据可以让平台看到 Y直播间的特征与理想观众，平台可以依此将更“准

确”的受众群体推荐到 Y直播间，提高成交率，这一过程被销售员称为

“打标签”。

“我们是卖白酒的，刚开播时男女比例对半，肯定不合适的。这时候

不管有没有观众看都要一直播下去，因为系统会看到你是谁。就这么播

了几天，男性多了，逐渐加到 95%，这个标签就清楚多了，成交量自然就上

来了。你跟女的播肯定就被很快滑走了呀。”（运营 Y4 访谈记录）

平台的监视既能为直播间推送合适的潜在购买者以助其提高成交

量，又保证将有价值转换潜质的直播间推到更多用户面前从而提升自身

流量。系统监测和销售员“打标签”的数据劳动行为分别构成了双方有

效数据交换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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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流”：奖惩与规则

在系统的“看管”下完成“新手任务”、打好标签后，直播间就进入了

常规运行阶段——接受平台推荐流量池用户，实现流量与现金收入的转

化。流量是销量的基础，获得大量、优质的用户推荐是平台对直播间的

“奖励”，奖励依据“做数据”效果的优劣，主要包含买家评价和交易指

标，交易指标又涉及互动数据（如停留时长、点赞数量等）与现金交易量

（如整场销售额 GMV、单个观众平均产出 UV等）。也就是说，直播间只

有将所被期待的数据和转化值贡献给平台，才会获得后者的优质流量

推荐。

惩罚主要依据卖家行为是否违反平台规则。在 D平台“电商学习中

心”可以查询到大量繁复的营销规则，包含了从招商入驻、店铺命名、信

息发布等内容，此外还有每天更新数条的“避坑指南”，基于这些细致详

尽的规范约束，销售劳动者在直播、发货和售后时稍不注意——例如说违

禁词、涉嫌虚假宣传、发货超时等，就可能违规而遭到处罚。

“直播间不允许说 ‘最好 ’‘高效 ’‘免费 ’这样的词，只好用其他词代

替。系统的人工智能一直在直播间里蹲着，听到就判违规。我们就写在

背景板上，后来发现人工智能会屏幕截图的，那我们就用错别字，把 ‘送 ’

写成‘宋’之类的，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昨天我才不小心说了‘随机’，今

天流量就不好了，又得重新拉流量。”（主播 Z1 访谈记录）

处罚方式仍以流量为中介：或减量、或降低匹配度，不论哪种都会直

接造成销售量的降低。

“系统对直播间的评价在直播间操作后台的 ‘达人表现雷达图 ’里能

看到，评价分为成交表现、拉新表现、流量表现和转化表现四个维度，把

‘达人表现’与‘行业平均线’和‘行业优秀线’进行比较，得出优秀、普通、不

好三个等级，这些是第二天流量奖励的数字依据。” （负责人 D 访谈

记录）

指导工人工作、评估工人表现和对工人实施奖惩是资本主义企业对

劳动者的三种控制权 [43]17，尽管直播销售与平台间不存在工人与企业之间

的雇佣关系，但平台实际享有着对电商公司所有人员的管理控制权，“给

平台打工”成为从电商老板到销售雇员的共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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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驻”平台到按规操作，平台与销售员之间始终不存在雇佣关

系，也没有达成与“零工”式劳动类似的“承揽协议”，却能在有序的互动

中达成双方目标。数据、流量和平台作为销售劳动展开过程的关键词，其

深层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五、数据双重性、数据劳动与系统意识

数据在直播销售劳动中占据中心地位，它是接受质检的“产品”，是

买卖成交所依赖的“矿池”，也是平台挥洒权力的“铁鞭”。它以不同的

角色参与数字空间的劳动实践，也借此不断强化着自身的权力。这种互

动秩序是如何可能的？ 

1. 数据、流量与数据资源分配

从数据及其特性说起。平台所占有和掌控的数据来自用户个体和直

播商家。用户在平台上花费时间和注意力，并有可能对直播内容产生兴

趣而付出情感资源和进一步操作（如互动、购买），商家则产出直播内容，

二者的行动痕迹集合起来构成了数据的主体。劳动者“做数据”实质是

一种争取数据资源分配的行为，“做”字内含“输出”和“获得”两层意

思：“输出数据”是销售员通过长时间直播、有趣讲解等吸引用户驻足和

互动，达成各项数据格式的指标；“获得数据”则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平台

争取更多的用户量推送。二者存在因果关系，产出的数据越好，获得的数

据也就越好。数据呈现不同形态，它可以是完成状态的、具体的行动痕

迹，已经被数据格式所细致分类的劳动成果或“产品”，也可以是模糊

的、有待分配的用户集合，意味着将要发生的行为的结果，是潜在的劳动

资料，例如将男性推送到白酒销售直播间，是因为他们比女性更可能被

说服而停留、购买。尽管这两种形态的数据根本上都源自受众劳动且彼

此相互联系，但在访谈语境中，后者（即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受众数据）因

其庞大规模和不确定性而被称为流量（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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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劳动: 输出数据

配置性: 产出内容
权威性: 评价依据

流量池

配置性: 推送用户
权威性: 奖惩工具

获得流量

平台系统:

图 3    数据在案例中的双重维度表现
 

“输出数据”与“流量”各有其配置属性与权威属性。首先，输出数据

由两部分构成，由直播间产出的传播内容是一种配置性资源——主播们

提供了规模庞大、品类丰富的视觉产品与商品信息，这些客观存在物为

平台搭建的信息框架填充了内容；另一部分，直播间按规定格式完成的

指标数据则是一种权威性资源——看播时长、点赞量、成交率等数据指

标是平台将各个直播间进行优劣区分、配给不同流量的凭据，是平台权

力得以贯彻的抓手。其次，待分发的流量也同时具有分配性与权威性的

功能：只有依赖平台所推介的观众以及他们将要付出的受众劳动这一物

质资源，主播的说服功力才有可施展对象，直播间也才可能完成平台要

求的数据；而平台通过分发不同品质的流量实现对某一直播间的奖惩，

利用数据充当实施劳动监管的铁鞭。

物质配给性与权威工具性的双重存在展现了数据资源如何充当“权

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数据既会赋权、又能约制，作为有力的杠杆对直播

销售乃至所有潜在受众的行动进行调节与控制，对数字世界中的劳动实

践发挥了重要功能。平台因此获得了决定如何塑造与使用数据的独享权

力。进一步地，数据资源又转化成为一种行事规则：那种“以博取流量为

达成一切目标的必经之路”的做法尽管未经正式规定，却已然被相关行

动者策略性地掌握，成为“一般化的程序”融入了数字化生存的行动惯

例。细观之，“数据至上”的生存规则以下述内容为必要条件：

其一，以数据换数据的必要性。在互联网中生存，只有付出数据劳动

换取优质流量才可能实现“变现”。何谓优质？从案例中可以概括出流量

的维度：一是宽度，即受众人数，只有被展现在足量用户眼前并获得足够

驻足时间，销售员才有可能进一步追求互动数据和交易数据；二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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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受众与直播间的互动程度，代表了用户与平台之间数据交换的复杂

性，数据交换越复杂，“变现”的可能性越高；三是精确度，代表看播用户

与售卖商品之间的匹配性，这基于平台对每个个体兴趣、偏好和行为倾

向（例如是否常互动、常下单）的掌控和安排，因为用户的行动痕迹也帮

助生成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标签”，有助于平台对其实现高效利用。宽

度、深度和精确度越高的流量越容易变现，平台正是通过对三个维度的

控制实现直播劳动成果的评判，将优质流量推给数据“做”得好的直播间

作为激励，对于违规者则给予不精确的流量，甚至“限流”。这一步骤使

得“做数据”介入进“付出劳动力 -获取劳动收益”的因果链条，“付出劳

动-获得数据-收益转化”的逻辑取而代之。

其二，以数据分配为劳动控制的手段。传统销售过程的劳动目标是

让消费者“下单”，但对于直播销售来说，只要得到优质流量的配给，变

现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也就是说，流量与现金货币的转化近在咫尺。于是

数据拥有了一种“类货币”属性：平台给直播间分配优质数据与直接给予

货币激励近无二致，“限流”则无异于罚款。这种以数据分发为手段的劳

动控制启发了对数据生产要素分配的新认知：由于数据的经济效能基于

其聚合效应，所以数据要素的分配看似是利润平等化的法律问题和经济

问题，实质是一个技术-社会问题，与“头部”互联网企业对数据的集合能

力与计算能力所导致的技术权力有关，或进一步地，与数据资源需求方

（劳动者）如何服从权力规则的行动方式有关，只有付出劳动，而且是被

平台算法所详细设计、划定标准后的劳动，才能得到劳动资料。 

2. 系统意识与数字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只强调平台权力容易走向带有技术批判色彩的决定论。按照结构化

理论，结构是在人的行动之中并通过行动来得到体现的 [44]50，规则的存在

高度依存于行动者的自觉意识 [45]。劳动者和他们所付出的劳动过程是数

据规则被实现的载体。被研究对象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将“做数据”作为

销售劳动的本职工作？根源在于“系统意识”的存在。系统意识是劳动者

对技术系统在场性和权力有效性的感知，是基于对平台运行逻辑持续的

反思性认知所形成的行动动机，一种“觉醒”。经历过若干次“违规”惩

罚后的直播销售员十分清楚，他们真正的“展示”对象并不是看播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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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D平台。上文提到的“标签劳动”中就能看到销售员有意识地面向

系统进行“表演性”劳动，此外，他们还会利用某些规范外的技巧去“迎

合系统”，甚至“算计系统”。以“骗流量”为例：

“我们在后台做链接的时候会默认设置一个‘两件起拍’，但是不让用

户看到，这时候只想拍一件的人就会卡住一会儿，这就等于给我们提供了

停留时间的数据。后来投诉的人多了，系统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这招就用

不了了。有的直播间才叫过分，他们直播间卖 1 块钱的东西，其实他只设

置了 1 个或 2 个库存，根本抢不到的，但大家都喜欢抢，他就是用这种办

法吊着你，让你帮他做流量。”（运营 Y1 访谈记录）

尽管受到算法的支配，但销售员会结合自身需求、意识和现实条件，

用能动性力量去测试和确认行动的规则，用“操弄的态度” [44]56 利用规范

的约制来为自己服务，一边复制和再现着规则的有效性，一边参与着技

术系统新样貌的建构：

“我们这些钻漏洞的主意总有一天会被平台发现，然后补上漏洞的，

但在那之前，总能用一阵子，过后再想别的办法。在 D 平台，我们天天找

漏洞、试方法，平台天天补漏洞。我们不会怕同行竞争，因为最大的对手

是平台，一切手段都是为了应付平台。”（运营 Y3 访谈记录）

从“系统意识”出发可以试图理解“数字劳动秩序何以可能”的问

题。一方面，系统意识帮助塑造有“资格”的劳动者。系统意识是数字社

会结构特性打在劳动者身上的“烙印”，直播销售员将数据资源及其法则

的重要性充分内化，形成了既包含外部知识又包含行为倾向与态度的

“内化的结构”（ internal structures） [38]，劳动者也因此被形构出了新的主体

性：数据计算、对系统运行逻辑的判断、迎合算法规则等“系统互动倾

向”成为当代数字劳动者的基本素养，一种胜任劳动任务的资格能力。于

是数字劳动者在经历了“去技能化”后又被“再技能化”，在与技术系统

的持续互动中构建和完善着自身。

另一方面，技术作为一种塑造社会关系的结构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

不仅是组织上的，还有心理上或文化上的。眼下，互联网、平台企业等技

术主体对劳动世界的影响颇受重视，特别是关于它们如何创设了新的劳

动关系组织方式，或如何促使劳动控制从管理过程中隐身。这一切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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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发生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劳动的具体承担者，是劳动者个体实现了将

技术运行的外部条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逻辑，他们在反复实践中知晓了

如何与技术“合作”才能达到目标，传统工作思维被一再重塑，新的、技

术化的共同观念正在显现。这种共同观念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文化”

中对企业管理者的防御性与对抗性 [46]464-465，而与日益增强的专业化有关，

与一种面向技术的团结感有关。那种弥散的、不可言明的“系统意识”也

许能够解答雷蒙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问题：如何在高度专业化

技术之下界定文化的团结感 [46]466。 

六、结 论

本文基于结构化理论，解读了数字劳动者及其行动与数字技术的结

构情境是如何完成整合的。通过展现直播销售员在“做数据”过程中面

临的数据环境以及个体应势而生的劳动策略，挖掘出了平台数据所具有

的资源配置与工具权威双重属性，以及这两种形态的数据参与塑造数字

劳动的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了数据劳动的基本逻辑，对数字

劳动秩序如何形成、劳动者如何在平台权力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两个相

辅相生的问题作了阐释。以真实劳动过程为案例的实证研究，既是对“结

构属性既是构成那些系统的实践的媒介，又是其结果” [47] 的理论立场的

呼应，也是将结构化理论用于指导经验研究程序设计的尝试。

透过结构二重性能看到什么呢？首先，在劳动者 -数字技术这一互动

系统再生产的过程中，数据发挥了关键的媒介作用。数据作为配置性资

源既体现为数据劳动所产出的有价值的内容产品，又以流量再分发的方

式完成了万千数字劳动者所渴望的劳动资料的分配；作为权威性资源，

数据既为劳动者设定了数据产品的形态和标准，又充当了对劳动者实施

管理、激励与制裁的中介手段。与数据相关的行事规则由数据资源转换

而成，进一步成为平台技术权力的来源，共同参与劳动过程的塑造并完

成自身的再生产。数字技术在纵深与广度上的延展，令它不仅对社会结

构变迁产生了影响，更已经生长为结构的一部分。平台企业作为技术的

掌控主体获得了某种支配地位，所拥有的制服、分配的权力与劳动者对

数据的渴望、依赖形成了一种结构性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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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劳动者并非束手就擒，在“做数据”的过程中他们会通过

部署自己的结构知识来行使权力，运用系统意识这一有迹可循的理性来

源去计划工作流程、选择恰当的劳动策略。当劳动者应用“以劳动换流

量、以流量换收益”的数据规则的同时，也在帮助自己施展权力并使自己

获得了资源。平台利用数据和算法控制劳动过程，本意是为企业用户提

供良好服务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劳动者则将数据原则做了极端化处

理，认定流量的唯一重要性并不时采取“破坏性”手段，以用户利益受损

为代价来达到目的，这种对数据的“异化”应对正是一种产生性力量，使

作为实践的数字劳动与数字空间结构之间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关系之中。

研究“做数据”背后的数据劳动还帮助扩展了数字劳动的意涵。在既

有研究中，数字劳动概念因泛化使用而被认为是一种空洞的能指 [48]，它在

传播学视野下等同于受众劳动，在社会学实证研究中则近似于平台劳动

（尤其是低技能平台劳动），各自所探讨的问题也面临窄化趋势。实际上，

数据劳动不仅仅是数字劳动的子集——或是以混淆了工作与闲暇界限为

前提的生活痕迹的无偿产出，或是干脆指数据标注劳动；它应当是数字

劳动的一个内在维度，是理解劳动秩序与劳动者境遇的重要变量。这是

由于当下的数字劳动已经高度依赖于作为劳动材料与生产工具的数据，

要求劳动者遵循数据流通规则和掌握与系统互动的技能，劳动者自身则

对数据权力有了深刻感知并进行有意识的运用，这使得数字劳动议题的

讨论有可能与个体-结构整合这一经典理论问题关联起来，向数字社会的

整体性认知更迈进一步。总之，劳动是实践的典型形态，回答劳动者做什

么、如何做的问题是解答“数字社会何以建构”的微小但必要步骤，数字

劳动对于回答“人如何在自我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式的

问题仍有广阔的分析价值待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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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Data”: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Labor Order

—A case study of sales labor in Y live streaming rooms

XIE Rong1    ZHANG Guo-dong2

(1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2College of State Governa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but  has  also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structures.  Labor  represents  a  typical  form of

social practice and is a crucial area for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and order of digital socie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ructur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methodology was designed, incorporat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allocative and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This framework was applied to an empirical

study of  sales  labor  in  the  live  streaming rooms on Platform D.  By showcasing the  data  environment

faced  by  live  salespersons  during  the  "data-mak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systemic

awareness and labor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his environment, the study uncover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platform data as both a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a tool of authority.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how these  two  forms  of  data  participate  in  shaping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labor.  Building  on  thi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data  labor  and  elucidates  how  the  order  of  digital  labor  is

formed and how laborers exert their agency under the power of platforms, addressing two interrelated

questions.

Keywords: data, data labor, digital labor, live streaming sales, traffic, duality of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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